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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 1日 9时 39分许，位于东莞市横沥镇六甲村六

甲工业区新兴北路 1号 101室的东莞市迈泰热传科技有限公司发

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87万元。

事故发生后，横沥镇党委书记叶效怀，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何日亮分别作出指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进行严肃处

理，严格落实各部门和村（社区）安全监管责任，堵塞漏洞，吸

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整改。镇党委副书记张超立即带队对重

点机械行业企业进行督导检查，要求相关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镇应急管理分局组织召开横沥镇工贸行业防

范机械伤害培训暨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通报、剖析事故原因，

强化事故警示教育，并对全镇工贸行业防范机械伤害专项行动进

行动员部署，切实增强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以坚决有力

的措施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4

年 3月 4日，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横沥镇党委副书记张超任

组长，镇应急管理分局、镇党政综合办、镇公安分局、镇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分局、镇司法分局、镇总工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的东莞横沥迈泰热传科技有限公司“3·1”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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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基本查

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事故性质和

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

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横沥迈泰热传科技有限公司“3·1”一般机

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安全装置不起作用，操作人员在机器运转时

开展吹扫工作，事故责任单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且对员工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而引起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人员）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东莞市迈泰热传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 3

月 29日该公司变更名称为“广东迈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迈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745230703，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

横沥镇六甲新兴北路 1号 101室，法定代表人：刘加良，注册资

本：人民币壹仟玖佰肆拾伍万玖仟肆佰肆拾元，成立日期：2011

年 5月 19日，营业期限：长期，迈泰公司现有员工约 170人。

2.相关单位：东莞市智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维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254700C，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

东坑镇骏发三路 12号 1号楼 209室，法定代表人：相勇，注册

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16日；营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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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长期。该公司于 2019年 3月 22日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证》，证书编号：441900192045，有效期限：2019 年 3 月 22 日

至 2022年 3月 21日，2022年 1月 18日换证，有效期限：2022

年 1月 18日至 2025年 1月 17日。

迈泰公司与智维公司于 2023年 9月 9日签订了《劳务派遣

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2023年 9月 9日至 2024年 9月 8日，协

议约定智维公司向迈泰公司派遣员工 20人，年龄范围为 18岁至

40 岁；智维公司需向其派遣人员做好岗前生产安全教育和迈泰

公司所有的规章制度培训，并考试合格；迈泰公司为智维公司的

派遣员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生产环境，确保无毒无害，派

遣员工在迈泰公司厂内因工作发生伤害的意外，由智维公司办理

保险手续，如智维公司未为派遣员工购买保险或保险额度不足以

覆盖损失的，由智维公司承担相关责任。

3.事故相关人员

（1）刘加良，男，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系迈泰公司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2）刘为盛，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系迈泰公司的

运营总监。

（3）刘勇，男，汉族，江西省余江县人，系迈泰公司的行

政专员。

（4）苗治良，男，汉族，河南省宜阳县人，系迈泰公司的

生产部副经理、安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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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得发，男，汉族，河南省杞县人，系迈泰公司的机

加工生产课课长。

（6）陈彤垚，男，汉族，河南省扶沟县人，系迈泰公司的

技术员。

（7）王任重，男，毛南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人，系智维公司派遣至迈泰公司的 CNC操作工，是第一个

发现蒙桂良发生事故的人员，其与智维公司在 2024年 2月 17日

签订《劳务合同》并被派遣至迈泰公司从事临时性劳务辅助工作，

协议期自 2024年 2月 17日至 2024年 5月 17日止。

（8）蒙桂良（本起事故死者），男，瑶族，广西壮族自治区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系智维公司派遣至迈泰公司的 CNC操作工，

其与智维公司在 2024年 2月 19日签订《劳务合同》并被派遣至

迈泰公司从事临时性劳务辅助工作，协议期自 2024年 2月 19日

至 2024年 3月 20日止。

（9）相勇，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系智维公司法定

代表人、总经理。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迈泰公司：现有员工约 170人，事故发生在生产部机加工

课，位于 1楼生产车间 CNC11号机，机器上张贴有多项标志标

识，包括：CNC加工中心操作规范、警告标志、设备编号标志、

设备状态标志、点检记录表等；其中黄色警告标志包括：当心，

当设备运转时禁止进入；绿灯禁止入内；当心机械伤人、注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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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还有设备自带的警告：机床自动运转时，禁止打开防护门，

不可预测之物可能飞出造成人身伤害；防护门移动时小心挤压手。

迈泰公司未启用 CNC 设备上“开门即停机”的安全联锁功能

[1]（设备出厂默认有此功能），CNC设备运转时，操作人员可随

时打开箱体门并进出，设备信号灯的绿灯一直闪亮，CNC 设备

仍正常运转；迈泰公司也未通过现场管理的手段，严禁操作人员

在设备运转时进入，CNC11号机箱体门上警告标志要求的安全

措施，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均未执行，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

除事故隐患。

迈泰公司未能提供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对从业人员

教育培训不到位，迈泰公司仅对被派遣劳动者（蒙桂良）进行了

厂规的培训，对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

训不到位。

2.智维公司：未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被派遣劳

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3 月 1 日 9 时 38 分许，蒙桂良进入 CNC11 号机箱

体内，此时 11号机的机械臂在治具靠门的东北边作业。蒙桂良

右手拿起风枪，弯腰跟着运行的机械臂后面吹扫沟槽上的铝屑。

随后，机械臂移至治具的西南边作业。

[1]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 5083-1999）6.1.2：对操作人员在设备运行时可能触及的可动零部件，

必须配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6.1.5：设计安全防护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在操作者接近可动零部件并有可能

发生危险的紧急情况下，设备应不能启动或能立即自动停机、制动。

《机械安全 安全防护的实施准则》（GB/T30574-2021）6.3.1：对于活动式防护装置的活动部分，如果其打开后可

接近危险区，则应采取以下措施：a)活动部分联锁，此时活动式防护装置应满足联锁防护装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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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 39分许，机械臂回到治具靠门的东北边作业，当蒙桂

良弯腰沿治具的边缘往东南方向吹扫时，走在机械臂的前方，边

吹扫边移动，右手伸入治具上吹扫，头部进入机械臂运行轨迹内，

此时在他身后的机械臂也从中间往东南方向的刀盘移动，巨大的

铁臂撞击蒙桂良的头部，蒙桂良当场倒下。在 CNC1号机门口的

王任重听到“砰”的一声，转过头看到蒙桂良倒在机器里面，立即

打开 CNC11号机的箱体防护门，按下急停按钮，并大声呼喊。

技术员陈彤垚听到呼声立即来到 CNC11 号机查看，然后跑去

CNC20 号机叫机加工生产课课长刘得发过来。刘得发立刻跑到

事发现场，发现蒙桂良躺在机器里面，没有任何肢体动作，看到

地上很多血，机器上面有脑浆。刘得发马上安排技术员陈彤垚拨

打 120，并打电话联系生产部副经理苗治良。刘得发叫围观的员

工离开，并和陈彤垚站在设备两边守护现场。110公安人员 9时

53分赶到现场；120救护车 10时 02分赶到现场，医护人员确认

蒙桂良已经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迈泰公司 CNC（数控机床）车间。该车间呈

长方形，入口是西北方向，CNC设备分三排布置，有不同型号

共 20余台（见图 1）。

东
北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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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故现场

1.涉事 CNC 设备

涉事的 CNC11 号机，由广东德玛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于

2023年生产，位于 CNC车间西北面入口处中间第一台，东北面

是相邻的 CNC1号机，涉事的 CNC11号机型号为 DLV-H2518（见

图 2），卧式设计，用于对铝合金框架进行钻孔、攻丝、铣削、

镗孔等有序精密加工。四面由钢板围蔽成箱体结构，长宽高分别

约 5.10*3.80*1.86m。DLV-H2518规格参数：

11 号机

1 号机 西
南
面

东
北
面

11 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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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 技术参数 备注

1 X行程 1800mm
2 Y行程 2500mm
3 Z行程 650mm
4

主轴
主轴转速 12000rpm

5 主轴锥孔 BT40 140mm(外径)
6

刀库

刀库形式 圆盘式 Disc type
7 刀库容量 24pcs
8 换刀时间 2sec
9

快移速度

移动速度 40m/min(丝杆 25m/min)
10 Y/Z轴移动

50/36 m/min

11 切削进给速度 15000mm/min
12 操作系统 FANUC SIEMENS
13

马达功率
主轴驱动马达 11/18.5 kW 13/27KW

14 X/Y/Z驱动马达 5.4 kW 3.1KW 4.5KW
15 润滑冷却系

统

润滑系统 自动润用

16 冷却系统 喷水冷却

17
精确度

X定位精度 0.01mm
18 Y/z定位精度 0.01mm
19 重复定位精度 0.01mm
20

机械规格

气压需求 0.5~0.8mpa
21 机床外观尺寸 约 6100*3800*3200 mm
22 主机重量 11000kg
23

内部结构
走板长宽 4.44*0.57m 见图

324 沟槽宽 0.1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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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涉事的 DLV-H2518型号 CNC模型图

图 3 涉事 CNC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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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械臂

蒙桂良在进行吹扫作业时，头部伸入机械臂运行轨迹，被运

转的机械臂撞击头部而死亡。机械臂撞击蒙桂良前的情况（见图

4）。

图 4 机械臂撞击蒙桂良前的情况

涉事 CNC11 号机的机械臂是钢结构，高约 2.4m，横截面

0.37*0.33m，Y/Z轴移动速度 50/36 m/min，由此可见，机械臂撞

击蒙桂良时的速度为 50 m/min（涉事 CNC11号机的机械臂见图

5）。



— 11 —

图 5 涉事 CNC11号机的机械臂

3.箱体防护门

涉事 CNC11号机箱体防护门由两扇推拉门组成，每扇门高

约 1.65m（内高约 1.36m），宽约 1.25m，上面张贴有迈泰公司制

作的多项标志标识（见图 6），包括：《CNC加工中心操作规范》、

警告标志、设备编号标志、设备状态标志、点检记录表等；其中

黄色警告标志包括：当心，当设备运转时禁止进入；绿灯禁止入

内；当心机械伤人、注意安全。还有设备自带的警告：机床自动

运转时，禁止打开防护门，不可预测之物可能飞出造成人身伤害；

防护门移动时小心挤压手。

涉事 CNC11号机张贴的《CNC加工中心操作规范》制作于

2015年 5月 20日（涉事 CNC11号机出厂日期为 2023年 3月），

内容包括：开启电源、运转、关闭电源、注意事项等。《CNC加

工中心操作规范》见图 7-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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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CNC11号机箱体门上张贴的标志标识

图 7-1 CNC11号机箱体门上的《CNC加工中心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
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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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CNC11号机箱体门上的《CNC加工中心操作规范》

图 7-3 CNC11号机箱体门上的《CNC加工中心操作规范》

从现场视频可见，CNC 设备运转时，操作人员可随时打开

和进出箱体防护门，设备信号灯的绿灯一直闪亮，CNC 设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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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转，CNC1 号、CNC2 号、CNC11 号均是如此；CNC11

号机操作员蒙桂良，在设备运转时还反复多次进入箱体内部的北

侧角落坐下休息，事发时还在设备运转时进行吹扫作业。由此可

得知，设备运转时，操作人员进入 CNC设备内部是一种常态；

CNC11号机箱体防护门上的警告标志，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均

未执行。

经事故调查组现场试验，设备运转状态下，打开 CNC设备

的箱体防护门，设备仍能正常运转，设备的箱体防护门不具有安

全门的功能。

4.现场询问情况

迈泰公司运营总监刘为盛现场讲述发生事故设备 CNC11号

机（数控机床）出厂日期为 2023年 3月，非二手老旧设备。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共造成蒙桂良 1人死亡，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显示，蒙桂良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

2024年 3月 6日，事故相关方签订《和解协议书》，事故直

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87万元。

（六）其他情况

事故发生在迈泰公司车间内部，未对周边车间、企业造成不

良影响。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 15 —

2024年 3月 1日 9时 39分许，事故发生后，迈泰公司立即

拨打了 120 和 110，横沥公安分局于 9 时 53 分到达事故现场进

行处置，120救护车于 10时 02分到达事故现场进行救治，横沥

应急管理分局于 10时 33分到达事故现场，进行相应处置并收集

相关的证据及材料。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4年 3月 1日 9时 39分许，迈泰公司技术员陈彤垚听到

呼声立即来到 CNC11号机查看，然后跑去 CNC20号机叫机加工

生产课课长刘得发过来。刘得发跑到事发现场，发现蒙桂良躺在

机器里面，没有任何肢体动作，看到地上很多血，机器上面有脑

浆。刘得发马上安排技术员陈彤垚拨打 120，并打电话联系生产

部副经理苗治良。刘得发叫围观的员工离开，并和陈彤垚站在设

备两边守护现场。9时 53分，110公安人员赶到现场；10时 02

分，120救护车赶到现场，证实蒙桂良已经没有心跳，确认死亡。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横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多次组织涉事单位负责人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做好相关善后处

理工作。2024年 3月 6日，事故相关方签订了《和解协议书》。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本起事故信息报送渠道畅通，属地政府、部门、村

委会及医疗机构响应及时、反应迅速、应急处置得当，善后工作

有序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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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蒙桂良忽视安全，在 CNC 设备运转时进入其运行区域内进

行吹扫作业，吹扫过程与机械臂的运行轨迹重合，被机械臂撞击

头部，导致事故发生。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横沥公安分

局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三）间接原因分析

1.迈泰公司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仅对被派遣劳动者

（蒙桂良）进行了厂规的培训，对其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

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2.迈泰公司未启用 CNC设备箱体防护门“开门即停机”的安

全联锁功能。

3.迈泰公司未教育和督促蒙桂良严格执行 CNC 设备运转时

“绿灯禁止入内”的规定，未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

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4.迈泰公司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从业人员蒙桂良在

CNC设备运转时进入机器内部的事故隐患。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履职情况

（一）事故单位

1.迈泰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详见“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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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相关内容。

2.智维公司，未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对被派遣劳

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二）有关监管部门

1.横沥应急管理分局，负责横沥镇辖区内工矿商贸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监管工作，2023年 3月 20日至 2024年 2月 1日先后 8

次对迈泰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发现安全隐患 24个，已整改

17个，但未能发现迈泰公司 CNC设备上“开门即停机”的安全联

锁功能未被启用的事故隐患，日常检查巡查工作中发现问题的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2.东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作为东坑镇人力资源服务

和劳务派遣行业的监管部门，2023 年该分局开展了清理整顿人

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检查劳务派遣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共 206家次，累计派出执法人员 618人次对重点区域（初坑村）

进行整治，共开展 20次“回头看”检查，清理无牌无证经营劳务

派遣机构 52家；对 2家未经许可从事劳务派遣的机构作出行政

处罚，共处罚 3万元；引导劳务派遣从业人员 113人取得职业资

格证书。2024 年 1 月，该分局对东坑镇劳务派遣机构进行了安

全生产检查，督促劳务派遣机构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3.横沥镇六甲村委会，涉事企业的属地管理方，认真贯彻落

实镇委镇政府工作部署，严格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开

展了以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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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该村建立了安全生产工作领导责任制、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制度、安全生产会议培训制度。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2月

29 日，该村共召开了 5 次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传达省市镇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其中，迈

泰公司参会 4次，缺席了 2023年 12月 14日召开的第四季度安

全生产会议。二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巡查检查工作。该村

辖区内有企业 47家、小作坊 99间，2023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2 月 29 日，该村共巡查检查出隐患 918 项，其中一般隐患 898

项、重大隐患 20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其中在迈泰公司发现隐

患 25项，整改 25项，隐患整改率 100%，企业检查覆盖率达到

100%。三是广泛宣传，营造浓厚氛围。该村利用微信、村 LED

宣传屏幕，结合各项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向广大企业员工、群众

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常识，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处理

教学及播放事故警示教育片，增强安全意识，树立安全观念，提

高整体安全水平。四是深入推进专项工作，全力狠抓安全生产。

该村深入推进春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岁末年初有限空间安全

监管、企业投产前和搬迁期间安全生产指导、平安企业建设、企

业危险作业报备等工作，进一步提升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基

础，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蒙桂良在“直接原因分析”部分所述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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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经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

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迈泰公司，在“间接原因分析”部分所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2]、第三十六条第

三款[3]、第四十一条第二款[4]、第四十四条第一款[5]的相关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6]。

2.刘加良，迈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董事长兼

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未组织实施“绿灯禁止入内、当

心机械伤人、注意安全”等安全操作规程；未组织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及

时消除CNC箱体防护门不具有安全门功能及人员在CNC设备运

转时进入机器内部的事故隐患。刘加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

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

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

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他相关数据、信息。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

事故应急措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

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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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相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

行政处罚[8]。

3.苗治良，迈泰公司的生产部副经理、安全管理人员，未严

格按规定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及时排查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苗治良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项、第（五）项、第（六）项[9]的相关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

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10]。

4.智维公司，未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智维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11]的相关规定，建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有

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

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

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

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以上三万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

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

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

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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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勇，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相勇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12]

的相关规定，建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横沥镇安委办主任约谈横沥应急管理分局分管工

贸企业执法工作的负责人，督促横沥应急管理分局认真吸取事故

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压实监管责任。

2.建议由横沥镇安委办约谈六甲村委会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的负责人，督促六甲村委会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日常加强对企业

的巡查检查，尽早发现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当事方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

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涉事企业对员工的培训仅有

厂规及操作技能的培训，未对员工进行安全操作规程的培训；现

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该企业 CNC箱体防护门上张贴有“当设

备运转时禁止入内”“绿灯禁止入内”等警告标志，现场没有员工

遵守也没有管理人员对违规人员进行管理；企业未启用 CNC设

备箱体防护门“开门即停机”的安全联锁功能，未采取技术、管理

措施消除从业人员在 CNC设备运转时进入机器内部的事故隐患。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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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事故调查组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一）迈泰公司

一是应立即对 CNC设备设置箱体防护门与机械控制装置联

锁，防止操作人员在设备正常运转时进入，并定期检查，保障其

有效运行，消除此类安全隐患，提升设备设施本质安全水平。二

是应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当操作人员必须在设备运行时进入

CNC箱体内部观察或调试，操作人员应向现场管理人员提出申

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设置专门监护人员等，确保操作人员安

全。定期巡查、检查或督导，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三是应对使用的设备设施进行风险辨识，并结合设备的特点和安

全操作要求，编制此类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指导操作人员安全

作业。操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执行“当设备运

转时禁止入内”“绿灯禁止入内”等规定。四是应为从业人员提供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包括安全帽、护目

镜等，指导从业人员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作业安全。

（二）应急管理部门

应加强同类企业的执法检查，督促企业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消除各类事故隐患，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三）各村（社区）

要加强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提升辖区内企业及员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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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意识，主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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